
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十六号 

 

颁布机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颁布时间：2004-8-16  

实施时间：2004-10-1  

  为全面推行清洁生产，规范清洁生产审核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

进法》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职责分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制定

并审议通过了《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现予以发布，自 2004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解振华  

 

                                                                                          二○○四年八月十六日 

 

印送：国务院办公厅、全国人大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高法院、高检院，国务院各

部门、各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

委（计委）、经贸委（经委）、环保局，各计划单列企业集团。  

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清洁生产，规范清洁生产审核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

产促进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清洁生产审核，是指按照一定程序，对生产和服务过程进行调

查和诊断，找出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重的原因，提出减少有毒有害物料的使用、产生，

降低能耗、物耗以及废物产生的方案，进而选定技术经济及环境可行的清洁生产方案的

过程。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从事生产和服务活动的单位以及从

事相关管理活动的部门。  

  第四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负责管理全国的清洁生产审

核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经济贸易）

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组织开展清洁生产审

核。  

  第五条  清洁生产审核应当以企业为主体，遵循企业自愿审核与国家强制审核相结

合、企业自主审核与外部协助审核相结合的原则，因地制宜、有序开展、注重实效。  

第二章  清洁生产审核范围  

  第六条  清洁生产审核分为自愿性审核和强制性审核。  

  第七条  国家鼓励企业自愿开展清洁生产审核。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或者地方排放

标准的企业，可以自愿组织实施清洁生产审核，提出进一步节约资源、削减污染物排放

量的目标。  

  第八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一）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或者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地方人民政

府核定的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污染严重企业；  

  （二）使用有毒有害原料进行生产或者在生产中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企业。  

  有毒有害原料或者物质主要指《危险货物品名表》（GB12268）、《危险化学品名

录》、《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和《剧毒化学品目录》中的剧毒、强腐蚀性、强刺激性、

放射性（不包括核电设施和军工核设施）、致癌、致畸等物质。  

  第九条  第八条第一项规定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名单，由所在地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提出初选名单，逐级报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

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核定后确定，每年发布一批，书面通知企业，

并抄送同级发展改革（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同时，将名单在当地主要媒体上公布。  

  第八条第二项规定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名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发展改革（经济贸易）行政

主管部门，结合本地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实际情况，在分析企业有毒有害原料使用

量或者有毒有害物质排放量，以及可能造成环境影响严重程度的基础上，分期分批确定，

书面通知企业，并在当地主要媒体上公布。  

第三章   清洁生产审核的实施  

  第十条  第八条第一项规定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应当在名单公布后一

个月内，在所在地主要媒体上公布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公布的主要内容应当包括：企

业名称、法人代表、企业所在地址、排放污染物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总量、超

标、超总量情况。省级以下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对企业公布的主要污染

物排放情况进行核查。  

  第十一条  列入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名单的企业应当在名单公布后二个月内开

展清洁生产审核。  

  第八条第二项规定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两次审核的间隔时间不得超过

五年。  

  第十二条   自愿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发展改革（经济贸易）

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供拟进行清洁生产审核的计划，并按照清洁生

产审核计划的内容、程序组织清洁生产审核。  

  第十三条   清洁生产审核程序原则上包括审核准备，预审核，审核，实施方案的产

生、筛选和确定，编写清洁生产审核报告等。  

  （一）审核准备。开展培训和宣传，成立由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组成的清洁生

产审核工作小组，制定工作计划；  



  （二）预审核。在对企业基本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

确定清洁生产审核重点和企业清洁生产目标；  

  （三）审核。通过对生产和服务过程的投入产出进行分析，建立物料平衡、水平衡、

资源平衡以及污染因子平衡，找出物料流失、资源浪费环节和污染物产生的原因；  

  （四）实施方案的产生和筛选。对物料流失、资源浪费、污染物产生和排放进行分

析，提出清洁生产实施方案，并进行方案的初步筛选；  

  （五）实施方案的确定。对初步筛选的清洁生产方案进行技术、经济和环境可行性

分析，确定企业拟实施的清洁生产方案；  

  （六）编写清洁生产审核报告。清洁生产审核报告应当包括企业基本情况、清洁生

产审核过程和结果、清洁生产方案汇总和效益预测分析、清洁生产方案实施计划等。  

第四章   清洁生产审核的组织和管理  

  第十四条   清洁生产审核以企业自行组织开展为主。不具备独立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能力的企业，可以委托行业协会、清洁生产中心、工程咨询单位等咨询服务机构协助开

展清洁生产审核。  

  第十五条  协助企业组织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咨询服务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

件：  

  （一）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二）拥有熟悉相关行业生产工艺、技术和污染防治管理，了解清洁生产知识，掌

握清洁生产审核程序的技术人员；  

  （三）具备为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提供公平、公正、高效率服务的制度措施。  

  第十六条   列入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名单的企业，应当在名单公布之日起一年

内，将清洁生产审核报告报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发展改革（经济贸易）行政主

管部门。中央直属企业应当将清洁生产审核报告报送当地环境保护和发展改革（经济贸

易）行政主管部门，同时抄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第十七条   自愿开展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可以参照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报送清洁



生产审核报告。  

  第十八条   各级发展改革（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积极指导和督促企业按照清洁生产审核报告中提出的实施计划，组织和落实清洁生产

实施方案。  

  第十九条   各级发展改革（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以及

咨询服务机构应当为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保守技术和商业秘密。  

  第二十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建立国家级清洁生产专家

库，发布重点行业清洁生产导向目录和行业清洁生产审核指南，组织开展清洁生产培训，

为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提供信息和技术支持。  

  地方各级发展改革（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

本地实际情况，组织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培训，建立地方清洁生产专家库。  

第五章   奖励和处罚  

  第二十一条   对自愿实施清洁生产审核，以及清洁生产方案实施后成效显著的企业，

由省级以上发展改革（经济贸易）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其进行表彰，并在当地主

要媒体上公布。  

  第二十二条   各级发展改革（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在制定和实施国家重点投资

计划和地方投资计划时，应当将企业清洁生产实施方案中的节能、节水、综合利用，提

高资源利用率，预防污染等清洁生产项目列为重点领域，加大投资支持力度。  

  第二十三条   排污收费可以用于支持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对符合《排污费征收使用

管理条例》规定的清洁生产项目，各级财政部门、环保部门在排污费使用上优先给予安

排。  

  第二十四条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应当根据需要安排适当数额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实施

清洁生产。  

  第二十五条   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的费用，允许列入企业经营成本或者相关费用

科目。  



  第二十六条   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企业内部清洁生产表彰奖励制度，对清洁

生产审核工作中成效显著的人员，给予一定的奖励。  

  第二十七条   对违反第十条规定的企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第

四十一条规定处罚；对第八条第二项规定的企业，违反第十六条规定的，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第四十条规定处罚。  

  第二十八条   企业委托的咨询服务机构不按照规定内容、程序进行清洁生产审核，

弄虚作假、提供虚假审核报告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发展改革（经济贸易）部门会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并公布其名单。

造成严重后果的，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有关发展改革（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泄露企业技术和商业秘密，造成企业经济损失的，按照国家相应

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可以依照本

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三十二条   军工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04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